
提供麻精药品就是贩毒？

问： 张甲是依法从事生产国家

管制的麻精药品的工作人员， 他明

知李乙是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 仍

向李乙提供麻精药品， 张甲的行为

涉嫌什么犯罪？

答： 根据《刑法》和《禁毒法》的

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

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

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

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麻精药品即麻醉药品、 精神药

品，具有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使

用得当是“药”，可以治病救人；非医

疗目的地滥用就是“毒”，不仅会危

害人体健康、形成瘾癖，更会影响社

会治安秩序稳定。

向他人提供麻精药品会涉嫌什

么犯罪， 要从麻精药品的实际用途

及行为的目的进行区分：

1.关于涉无合法用途麻精药品

行为的定性。

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没

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精药品，一

般可直接按照毒品犯罪定罪处罚。

“一般”之例外：确有证据证明出于

治疗等相关目的， 未经批准生产研

制国家规定管制的麻精药品， 未经

批准进口在境外也未合法上市的此

类药品， 或者明知是上述未经批准

生产、 进口的麻精药品而予以销售

的，可按妨害药品管理罪定罪处罚。

2.关于涉有合法用途麻精药品

行为的定性。

向毒品犯罪分子、 吸毒人员贩

卖或者提供麻精药品， 以贩卖毒品

罪定罪处罚。

对于出于治疗等相关目的，未

经许可经营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

麻精药品行为，不以毒品犯罪论处；

情节严重，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处

理。

因此， 张甲的行为构成贩卖毒

品罪。

2023 年 6 月 26 日，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毒品案件

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以下简

称《昆明会议纪要》）规定：走私、贩

卖、运输、制造国家规定管制的、没

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

神药品的，一般以走私、贩卖、运输、

制造毒品罪定罪处罚。

明知是走私、 贩卖毒品的犯罪

分子或者吸毒人员， 而向其贩卖国

家规定管制的、 具有医疗等合法用

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以贩卖

毒品罪定罪处罚。

代购毒品如何处理？

问： 张甲帮李乙代购毒品， 怎

么处理？

答： 要区分张甲主观上是否明

知李乙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代购毒

品，且张甲是否在代购行为中牟利。

（1） 张甲明知李乙是要实施

毒品犯罪还为其代购毒品并从中牟

利， 张甲构成贩卖毒品罪。

（2） 张甲明知李乙是要实施

毒品犯罪还为其代购毒品， 但并未

从中牟利， 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

论处。

（3） 张甲不明知李乙是要实

施毒品犯罪还为其代购毒品， 且并

未从中牟利， 张甲因购买、 存储毒

品被查获的， 毒品数量达到非法持

有毒品罪定罪标准的， 构成非法持

有毒品罪； 张甲因运输被查获的，

构成运输毒品罪。

《昆明会议纪要》 规定： （1）

代购者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

其代购毒品且从中牟利的， 认定为

贩卖毒品罪。 （2） 代购者明知他

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代购毒品但

未从中牟利的， 以相关毒品犯罪的

共犯论处。 （3） 代购者不明知他

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代购毒品且

未从中牟利的， 代购者因购买、 存

储毒品被查获的， 认定为非法持有

毒品罪； 代购者因运输被查获的，

认定为运输毒品罪。

买毒品放家里如何定性？

问： 张甲购买了大量的毒品放

置于家中， 对此如何处理？

答： 张甲因购买大量毒品被公

安机关查获， 如果有证据证明张甲

购买这些毒品是用于实施贩卖毒品

等其他犯罪故意的， 按照贩卖毒品

等相关毒品犯罪来对张甲定罪； 但

如果无证据证明张甲购买这些毒品

是用于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故

意的， 则只能认定张甲构成非法持

有毒品罪。

《昆明会议纪要》规定：吸毒者

因购买、存储毒品被查获，没有证据

证明其有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

的故意， 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

348 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以

非法持有毒品定罪处罚。 吸毒者因

运输毒品被查获， 没有证据证明其

有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的故

意， 毒品数量达到上述最低数量标

准的，一般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

市禁毒科普教育馆

举办工作成果展

禁毒动态

责
任
编
辑/

徐
荔

E
-
m
ail:fzb

_
zh
o
u
k
an
b
u
@
1
6
3
.co

m

B4

2024 年

1 月 17 日

星期三

禁
毒

视

角
1 月 4 日下午，为期半年的“上

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工作成果展”

在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中四楼临

展馆正式开放。 此次展览由上海市

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办， 上海市禁毒

科普教育馆（以下简称“市禁毒馆”）

具体承办，内容涵盖“领导关怀”“主

题活动”“课程推广”“志愿服务”“社

会宣传”“友好交流”“资质荣誉”等

七个方面，以图文展板、实物展品、

多媒体影像等形式， 生动展现市禁

毒馆在青少年禁毒教育工作中的特

色亮点与品牌项目。

据介绍， 自 2003 年成立至今，

市禁毒馆在市禁毒办、市教委、市科

委、 团市委等单位的共同指导下有

序运行， 累计线下接待人次达 273

万；开展宣教活动 1760 场；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 300 余场。 20 年来，市

禁毒馆在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

中持续发力，以“科普”赋能禁毒宣

传， 创新性打造了“公共安全教育

课”“禁毒研学营”“禁毒科普进校

园”等品牌项目。 展览现场展出 20

余件禁毒馆原创禁毒书籍、刊物、资

料等实物，其中《向阳而生———2023

年上海市中小学校毒品预防教育优

秀教案集》 目前已逐步发放至相关

试点学校投入使用。

据悉， 为更好实现优质资源共

享、 形成工作合力， 由市禁毒办指

导， 市禁毒馆发起， 于去年正式成

立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基地联盟，

目前成员单位已有 18 家， 覆盖全

市 16 个区。 基地联盟将充分发挥

平台优势， 深入整合优质禁毒科普

教育资源， 为市民织密全覆盖毒品

预防“安全网”。 （记者 徐荔）

□ 童晓婧

向他人提供麻精药品为何会涉嫌犯罪？ 帮别人代购了毒品就一定构成贩卖毒品罪

吗？ 购买毒品放置于家里又涉及什么罪名？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法官对上述问题进

行解答， 并提醒所有人： 毒品犯罪不仅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家庭幸福， 而且严

重危及社会治安的稳定和社会关系的和谐。 毒品“红线” 不能碰， 涉毒犯罪必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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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星级同伴

禁毒志愿者获表彰

日前，由市慈善基金会、市禁毒

志愿者协会主办的“涉渡心流———

仪式类活动用于戒毒康复的探寻计

划项目成效展示会暨 2023 年星级

同伴禁毒志愿者表彰仪式” 召开，

142 名同伴禁毒志愿者获评星级。

据介绍， 多年来市禁毒志愿者

协会从政府视角、 机构使命及戒毒

康复人员需求出发，建立“同伴禁毒

志愿者星级评定体系”，制定“星级

评定办法”、设计“运作流程”、形成

“激励机制”。 2023 年，市禁毒志愿

者协会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同伴

禁毒志愿者星级评定” 工作， 经自

测、初评、审核、面谈等程序，评出星

级同伴禁毒志愿者 142 名。

活动当天，“涉渡心流———仪式

类活动用于戒毒康复的探寻计划项

目”同时进行成效展示，该项目是市

禁毒志愿者协会连接上海中致社区

服务社、 奉贤区进贤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的社会工作专业力量， 运用仪

式类活动的元素， 提升参与者的戒

毒信念的项目工作。 该项目积极探

索生理、 心理、 社会为一体的戒毒

康复综合模式， 拓展了药物成瘾人

员服务模式与内涵。

（记者 徐荔）

相关规定 > > >

相关规定 > > >


